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5年度聲自字第3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奇點無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衷嵐焜  

代  理  人  張雲翔律師

被      告  施赬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電腦使用罪等案件，不服臺灣高

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4年12月22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3903號駁

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年

度偵字第5262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奇點

無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施赬陽涉犯妨害電

腦使用罪等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

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4年度偵字第52625號為不起

訴之處分，嗣聲請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

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以114年度

上聲議字第3903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聲請，該處分書並於民

國114年12月26日送達予聲請人等情，有臺中高分檢送達證

書在卷可稽（見臺中高分檢卷第24至25頁），並經本院調取

前揭卷宗核閱無訛。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115年1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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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聲請人之刑事委任狀、蓋有

本院收狀戳章日期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附卷可憑

（見聲自卷第3-9頁），是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

合於首揭規定，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案聲請有無理由，先予

敘明。 

　㈡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範圍：

　　經核聲請人係針對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就下列「不起訴處分書

告訴意旨㈠部分」所為之不起訴處分不服，聲請再議，復經

臺中高分檢檢察長為駁回再議之處分（見聲自卷第19-20

頁；臺中高分檢卷第11-14頁），而依法就前開駁回再議之

處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故本院僅就聲請人聲請再議駁回

之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予以審究（見聲自卷第27-2

8頁）。至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㈡部分，既未經聲請人聲

請再議而確定，即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範圍，併此敘

明。

二、聲請人原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原告訴意旨略以（即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

　　被告自104年間起至113年8月31日止，擔任聲請人之技術

長，負責聲請人內部與外部系統、軟體、技術等與服務有關

之規劃、維護等工作，被告於113年8月31日離職前某日，明

知聲請人提供予解放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即垃可公司，下稱

解放公司）關於運輸路線規劃軟體訂閱制服務之帳務系統，

係聲請人用以向解放公司計價收費與維持營運之內部重要程

式碼（下稱本案帳務程式碼），竟意圖損害聲請人之利益，

未經聲請人同意，將該程式碼及聲請人用以儲存客戶服務使

用量之資料庫（下稱本案使用量資料庫），全數移轉予解放

公司，使聲請人受有無法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損害。

因認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

錄等罪嫌。

　㈡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以：

　　臺中高分檢以被告於離職前仍向聲請人交接計價解放公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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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服務量之方法，且被告知悉聲請人因「本案帳務程式

碼」、「本案使用量資料庫」被刪除以後無法計價之問題，

仍有協助解決及未受有利益等理由，駁回聲請人之再議，係

未斟酌聲請人114年9月3日提出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

要」，亦未立基於本案事實之發生逕自於新證上偏頗被告之

利益而為詮釋，且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上

有重大違誤。茲說明如下：

　⒈被告前身為聲請人技術長一職，不可能不知悉將「流量資

料」、「用量資料」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對聲請人

影響重大，其於離職前夕刻意將該等資料移轉至解放公司，

且於離職後繼續擔任該公司股東，其間關聯性至為明顯，足

徵被告具有背信之不法意圖。原處分忽略此重要事實，認事

用法顯有違誤。

　⒉聲請人與解放公司112年5月30日簽訂之「專案服務契約書」

第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僅係約定聲請人與解放公司間

關於因契約所產生工作項目之無體權利及利益歸屬，並未具

體規定聲請人須依約將「整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更遑

論被告所為係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原處分

逕以契約書內容認定被告所為係與事實相符，顯屬對契約條

款為有利被告之曲解。

　⒊又駁回再議處分書已明確肯認被告將上開「流量資料」、

「用量資料」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造成聲請人受有

「無法計價出帳」之重大損害，顯已該當背信罪、刪除電磁

紀錄罪之構成要件，原處分最後卻作出對被告有利之詮釋，

論理上前後顯有矛盾。

　⒋就犯罪成立與否，應以犯罪構成要件加以判斷，被告是否於

離職前交接計價方法、是否協助解決爭議等，均與其是否成

立背信罪或刪除電磁紀錄罪無涉。

　⒌觀諸被告整體行為模式及其離職前所為之行為脈絡可知，被

告並非因誤失移轉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而係長期利用擔任

技術長所獲取之資訊控制地位及技術優勢，進行一連串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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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權益之行為，被告上開行為主觀惡性重大，原處分有

諸多認事用法之違誤、疏漏，爰請求聲請人准許提起自訴等

語。

三、本案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

　㈠對照被告及證人即解放公司負責人何洛所述，解放公司確實

與聲請人於112年5月30日簽訂「專案服務契約書（下稱本案

契約書）」，其中契約書第6條權利歸屬第1項、第2項規

定：「乙方（即聲請人）因本契約所產生工作項日之無體權

利及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及其申請

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自產生之時起，均歸屬甲方

（即解放公司）所有」、「乙方原有之技術與資料，其有

體、無體權利及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權、專利

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不因乙方將其用於履行本契而

受影響，仍歸屬於乙方所有」，有上開契約書在卷可參，是

被告辯稱其係依照上開規定，將聲請人整個營運系統移轉予

解放公司，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又聲請人之代表人衷嵐

焜於本署偵查中自承：「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垃可

（即解放公司），但被告在移轉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

留在奇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垃可，就算移轉是我同

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奇點

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據此，衷

嵐焜自承依約，聲請人確實同意被告將聲請人之營運系統移

轉予解放公司無訛，只是認為被告不應將「帳務程式碼及儲

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然依照上開

契約書之規定，並未特別定明究竟係移轉「哪些技術與資

料」、「哪些資料庫」，是被告依照上開契約書之規定，

「縱使有」移轉聲請人「帳務程式碼」、「儲存客戶服務使

用量的資料庫」予解放公司，是否有違約問題，應係民事契

約解釋之問題，換言之，被告是否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

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甚有可疑。

　㈡再查，依照被告所述：「所以以往都是我以這段SQL語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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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每日的預約數，也就是說並沒有、不存在所謂的帳務程

式，合約中並無提到任何帳務程式，也未明訂開發帳務系

統」等語，而聲請人分別於114年8月11日、同年9月3日分別

提出同樣一份「資料庫統計法」，其上記載：「1.連線進入

資料庫　2.開啟tracle_management資料庫　3.開啟public

schema　4.建立新的SQL查詢，修改要統計的區間，執行查

詢」，作為認定被告將帳務程式碼及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

資料庫移轉給解放生活公司之依據，有聲請人提出之「資料

庫統計法」在卷可稽。然而所謂的「SQL」並非「資料庫」

本身，而是一種電腦之語法、語言，可以用來查詢資料庫中

的資訊，是被告辯稱：「我以這段SQL語法產生每日的預約

數，也就是說並沒有、不存在所謂的帳務程式，合約中並無

提到任何帳務程式，也未明訂開發帳務系統」等語，與事實

相符，堪予採信。換言之，聲請人之所以在被告任職期間，

可以向解放公司收費，係因被告在任職期間，以自製的SQL

語法計算出解放公司使用聲請人資料庫之費用後，供聲請人

向解放公司收費，該SQL語法並非「帳務系統」或「帳務資

料庫」，且對照證人何洛所述：「沒有人把帳務程式碼移轉

給我們，因為我們公司根本沒有這個東西，被告確實有把客

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移轉給我們，但這契約裡面本來就有載

明的」等語，益證並無「帳務系統」或「帳務資料庫」移轉

予解放公司之情，是難認被告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9條

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

四、本案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駁回再議處分略以：

　㈠被告就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之服務費用係使用SQL語法，其

移轉予解放公司之資料庫，係依本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規

定而為；且聲請人之代表人亦自承：「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

統移轉給解放公司，但被告在移轉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

該留在奇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解放公司，就算移轉

是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

於聲請人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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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徵聲請人確實同意被告將合約約定之營運系統（資料庫）

移轉予解放公司無訛。故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有無故意刪除聲

請人計價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帳務程式碼」、「用量資

料庫」，而該部分是否屬於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範圍。

　㈡被告辯稱其係依照前述本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權利歸屬」

第1項、第2項之規定，且聲請人之代表人亦同意被告將營運

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然關於移轉之技術與資料、資料庫內

容實質為何，並未明定，被告縱使有移轉聲請人之「帳務程

式碼」、「客戶服務使用量資料庫」予解放公司，此部分主

要攸關聲請人無法計價出帳解放公司之服務使用量，對解放

公司並無何實益，然聲請人之代表人既已陳稱被告於離職前

已提供一份如何連進使用量資料庫，查找解放公司上個月使

用量的語法等情，若被告係故意刪除該等「帳務程式碼」、

「用量資料庫」並複製至解放公司，應無須於離職前交接聲

請人計價解放公司使用服務量之方法，尚無法排除被告於移

轉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時之誤失，導致「帳務程式碼」、

「用量資料庫」被刪除，聲請人無法計價之可能。

　㈢況被告知悉聲請人因「帳務程式碼」、「服務使用量資料

庫」被刪除無法計價之問題後，協助解決爭議，其並未因刪

除「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而受有利益，自尚不足

以認定被告在主觀上有背信之不法意圖，難認被告涉有刑法

背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等語。

五、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

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

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

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

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

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

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

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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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

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

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

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

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

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

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

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

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

之調查」，然揆諸前開說明，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

調查證據範圍，自更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

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

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

不清。

六、本院駁回准許提起自訴聲請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且聲請人或自訴人之告訴

或自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

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如未能發現確實之證

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

裁判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85年度台上字第363

8號、114年度台上字第506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均已詳細論列說明何以認定被

告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疑不足之理由，並經本院

依職權調取前開原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處分卷宗核閱無

訛。經核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認事用法無

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對於聲

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復無何未經詳為調查、斟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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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聲請人以上揭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除引用

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不再贅述

外，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

補充說明如下：

　⒈聲請人指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所為之駁回再議處分未詳加審

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認事用法顯有

重大違誤云云（見聲自卷第4頁）。惟觀諸前揭駁回再議處

分書段落二、㈢，已確實摘要「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內聲

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並參酌聲請人之代表人於偵查中之證

述，得出聲請人確實有同意被告將合約約定之營運系統移轉

予解放公司，並認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有無故意刪除聲請人計

價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帳戶程式碼、用量資料庫，及該部

分是否屬於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範圍等情，有駁回再議

處分書附卷可稽（詳見聲自卷第29-30頁）。由此足認聲請

人所提之前開證據資料，業經臺中高分檢合法調查、斟酌，

並綜合其他證據加以分析、判斷，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應無聲請意旨指摘之違誤。

　⒉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在離職前有問過聲請人後續系統（即

Tracle營運系統）由誰接手維運，聲請人當時說沒有可接

手，我跟客戶（即解放公司）協調是否可由客戶自行管理，

結束代管等語（見交查卷第73頁）；證人即聲請人之代表人

於偵查中證稱：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垃可，但被告

在移轉的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留在其點的用量資料庫

刪除並複製到垃可，就算移轉是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

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聲請人產生何後果，然而被

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見交查卷第73頁），足認聲請人

之代表人於被告離職前，確實有同意被告將聲請人為解放公

司開發之營運系統（含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並結束對

解放公司營運系統（含資料庫）之代管等情。復觀諸聲請人

所提出被告與聲請人之SKYPE對話紀錄，被告於113年8月2日

便曾向聲請人之代表人提及「目前全部系統都已經轉移到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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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己的環境了。只剩下派遣跟資料庫在我們雲端，資料庫

預計這個月也會移轉完成」等語，有前開對話紀錄在卷可佐

（見交查卷第123頁），益徵被告嗣後確實有將Tracle營運

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之進度回報予聲請人之代表人，且從上

開對話紀錄中，未見聲請人之代表人對於被告移轉資料庫之

內容有何意見。聲請人雖以被告具有科技專業知識，亦為前

聲請人之執行長，理應知悉移轉行為對於聲請人產生之重大

影響等情，於偵查中指證歷歷，然被告前開所為將Tracle營

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之行為，既係經過聲請人之決策，且

於被告離職前均有逐一回報移轉進度與交接狀況，聲請人亦

未就被告之作法有何質疑或認為不妥之處，有GOOGLE雲端資

料截圖附卷可佐（見交查卷第125-129頁），故被告是否確

有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實屬有疑。

  ⒊另觀諸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工程團隊負責人陳奕同於

113年9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略以：「目前垃可在計算

量/帳務資料其實並未有獨立的表格或是資料庫內容，而是

從日常營運系統的資料庫中撈取特定資料：每月奇點會在Tr

acle營運資料庫中的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表中下s

ql指令，撈取該月時間範圍內的appointment（客戶預約訂

單）紀錄，統計次數，輸出成表格，作為當月出帳的依據」

等語（見交查卷第249頁），核與被告於偵查中所述計算解

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方式相符（見交查卷第74頁），亦與聲

請人所提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中說明被告用以計算解

放公司使用量之方式並無出入（見交查卷第125-127頁），

顯見被告在職期間，用以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方式，

均係從屬於解放公司之「Tracle營運資料庫」中之「garbag

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透過SQL語法擷取服務使

用量資料加總計算，而聲請人係因將解放公司之營運系統

（含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不再代管，進而喪失解放公司

前揭營運系統之登入權限，導致聲請人無法直接進入Tracle

營運資料庫使用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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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並非不合常理。故被告客觀上移除聲請人對Tracle營運系

統（含資料庫）權限之行為，是否確屬於違背其任務之行

為，尚非無疑。

　⒋被告於偵查中具狀辯稱：離職交接時，因疏忽未將移轉後的

資料庫連線資訊載明於交接文件，導致聲請人後續計算使用

量時，一時無法連線等語（見交查卷第231頁）；復稽諸前

揭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工程團隊負責人陳奕同於113

年9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

ce這張資料表不是以出帳為專一功能的表格，表中內容有關

連至許多系統中的關鍵功能，若直接移除，會大幅影響到整

體服務運作，因此較難以單獨拆離Tracle的系統。不過該表

中的資料真實反映服務紀錄，且已去識別化（較無個資洩漏

的風險），因此本質上還是可作為出帳的認列依據，短期若

直接開放單一一個奇點IP的瀏覽權限存取該表單，我們評估

是可以進行的方式。若這方面擔心有安全性或風險承擔問

題，雙方也可以另行簽定合約。中長期若希望避免直接連線

至對方的資料庫，我覺得可以做幾件事情：-雙方討論規

格，由奇點建立一個專門記錄垃可計算量/帳戶資料的資料

庫。-由Tracle或奇點開發相對應的帳戶專門API（或是其他

連線方式），將Tracle的使用紀錄，即時或定期排程傳送至

奇點的資料庫」等語，足見聲請人必須透過連線進入解放公

司Tracle營運資料庫內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

料表，取得服務使用量資料，乃上開系統初始設計之根本性

限制，嗣因聲請人結束對解放公司Tracle營運系統之代管，

並移轉該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後，聲請人必須與解放公司另

行協調、更新連線進入上開系統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之方

式，進而凸顯了向來透過進入Tracle營運系統擷取服務使用

量資料此一路徑存在之缺失。從而，能否逕將聲請人無法直

接進入Tracle營運系統擷取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

資料表中之服務使用量資料一事，認定係被告惡意刪除電磁

紀錄所致，亦非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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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況且，被告於離職前，確實已將如何進入Tracle營運系統中

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路徑，撰打在聲請人所提

之交接文件中，有GOOGLE雲端資料截圖附卷可佐（見交查卷

第127-129頁），被告雖確有未將移轉後之資料庫連線資訊

載明於交接文件之情形（見交查卷第231頁），惟於聲請人

向被告反應上情時，被告均如實告知聲請人應與解放公司聯

繫協調資料庫連線事宜，及解放公司應開放連線之資料表為

何，有被告、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之E-mail往來紀錄

截圖、聲請人之代表人與陳奕同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

稽（見交查卷第101-109頁），被告前揭所為及行為反應，

衡情自難與一般蓄意刪除他人電磁紀錄者相提並論，被告辯

稱此係交接上之誤失，難謂無據。至聲請人嗣後因認請解放

公司開放Tracle營運系統中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

e資料表存取權，讓聲請人進入上開資料表擷取服務使用量

資料之作法，有違資訊安全政策，進而決定不使用前開連線

方式，並另行開發服務使用量計算邏輯程式等情，有聲請人

之代表人與陳奕同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憑（見交查卷第10

5、133頁），此堪認係聲請人內部為因應移轉Tracle營運系

統予解放公司及權衡資訊安全所為之決策，若將此決策所需

承受之不利益（即於此期間聲請人無法直接計價出帳之損

害），全部歸咎於被告，難認公允。

　⒍末就聲請人雖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中另指稱被告

於離職後繼續擔任解放公司之股東，而認被告具有背信之不

法意圖云云（見聲自卷第48頁），惟被告於擔任聲請人執行

長期間，即已同時擔任解放公司之股東，有聲請人所提之

「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說明附卷可憑（見交查卷第123

頁）。聲請人既未明確指出被告繼續擔任解放公司股東與本

案指訴之情節有何關連性，尚難憑此逕認被告有何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之利益或損害聲請人利益，而以故意刪除電磁紀

錄之方式，為違背任務之行為，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內現有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被告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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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之合理可疑，原偵查、再議機

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犯

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

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

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本院亦無從

再另為蒐證調查，故聲請人徒憑己意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

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鈴香

　　　　　　　　　　　　　　　　　　法　官　林德鑫

　　　　　　　　　　　　　　　　　　法　官　李少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張卉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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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5年度聲自字第3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奇點無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衷嵐焜  
代  理  人  張雲翔律師
被      告  施赬陽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電腦使用罪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4年12月22日114年度上聲議字第390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年度偵字第5262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奇點無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施赬陽涉犯妨害電腦使用罪等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4年度偵字第52625號為不起訴之處分，嗣聲請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以114年度上聲議字第3903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聲請，該處分書並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送達予聲請人等情，有臺中高分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臺中高分檢卷第24至25頁），並經本院調取前揭卷宗核閱無訛。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115年1月2日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聲請人之刑事委任狀、蓋有本院收狀戳章日期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附卷可憑（見聲自卷第3-9頁），是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合於首揭規定，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案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㈡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範圍：
　　經核聲請人係針對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就下列「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所為之不起訴處分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中高分檢檢察長為駁回再議之處分（見聲自卷第19-20頁；臺中高分檢卷第11-14頁），而依法就前開駁回再議之處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故本院僅就聲請人聲請再議駁回之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予以審究（見聲自卷第27-28頁）。至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㈡部分，既未經聲請人聲請再議而確定，即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範圍，併此敘明。
二、聲請人原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原告訴意旨略以（即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
　　被告自104年間起至113年8月31日止，擔任聲請人之技術長，負責聲請人內部與外部系統、軟體、技術等與服務有關之規劃、維護等工作，被告於113年8月31日離職前某日，明知聲請人提供予解放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即垃可公司，下稱解放公司）關於運輸路線規劃軟體訂閱制服務之帳務系統，係聲請人用以向解放公司計價收費與維持營運之內部重要程式碼（下稱本案帳務程式碼），竟意圖損害聲請人之利益，未經聲請人同意，將該程式碼及聲請人用以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之資料庫（下稱本案使用量資料庫），全數移轉予解放公司，使聲請人受有無法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損害。因認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

　㈡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以：
　　臺中高分檢以被告於離職前仍向聲請人交接計價解放公司使用服務量之方法，且被告知悉聲請人因「本案帳務程式碼」、「本案使用量資料庫」被刪除以後無法計價之問題，仍有協助解決及未受有利益等理由，駁回聲請人之再議，係未斟酌聲請人114年9月3日提出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亦未立基於本案事實之發生逕自於新證上偏頗被告之利益而為詮釋，且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上有重大違誤。茲說明如下：
　⒈被告前身為聲請人技術長一職，不可能不知悉將「流量資料」、「用量資料」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對聲請人影響重大，其於離職前夕刻意將該等資料移轉至解放公司，且於離職後繼續擔任該公司股東，其間關聯性至為明顯，足徵被告具有背信之不法意圖。原處分忽略此重要事實，認事用法顯有違誤。
　⒉聲請人與解放公司112年5月30日簽訂之「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僅係約定聲請人與解放公司間關於因契約所產生工作項目之無體權利及利益歸屬，並未具體規定聲請人須依約將「整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更遑論被告所為係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原處分逕以契約書內容認定被告所為係與事實相符，顯屬對契約條款為有利被告之曲解。
　⒊又駁回再議處分書已明確肯認被告將上開「流量資料」、「用量資料」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造成聲請人受有「無法計價出帳」之重大損害，顯已該當背信罪、刪除電磁紀錄罪之構成要件，原處分最後卻作出對被告有利之詮釋，論理上前後顯有矛盾。
　⒋就犯罪成立與否，應以犯罪構成要件加以判斷，被告是否於離職前交接計價方法、是否協助解決爭議等，均與其是否成立背信罪或刪除電磁紀錄罪無涉。
　⒌觀諸被告整體行為模式及其離職前所為之行為脈絡可知，被告並非因誤失移轉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而係長期利用擔任技術長所獲取之資訊控制地位及技術優勢，進行一連串損害聲請人權益之行為，被告上開行為主觀惡性重大，原處分有諸多認事用法之違誤、疏漏，爰請求聲請人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本案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
　㈠對照被告及證人即解放公司負責人何洛所述，解放公司確實與聲請人於112年5月30日簽訂「專案服務契約書（下稱本案契約書）」，其中契約書第6條權利歸屬第1項、第2項規定：「乙方（即聲請人）因本契約所產生工作項日之無體權利及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及其申請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自產生之時起，均歸屬甲方（即解放公司）所有」、「乙方原有之技術與資料，其有體、無體權利及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不因乙方將其用於履行本契而受影響，仍歸屬於乙方所有」，有上開契約書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其係依照上開規定，將聲請人整個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又聲請人之代表人衷嵐焜於本署偵查中自承：「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垃可（即解放公司），但被告在移轉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留在奇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垃可，就算移轉是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奇點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據此，衷嵐焜自承依約，聲請人確實同意被告將聲請人之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無訛，只是認為被告不應將「帳務程式碼及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然依照上開契約書之規定，並未特別定明究竟係移轉「哪些技術與資料」、「哪些資料庫」，是被告依照上開契約書之規定，「縱使有」移轉聲請人「帳務程式碼」、「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庫」予解放公司，是否有違約問題，應係民事契約解釋之問題，換言之，被告是否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甚有可疑。
　㈡再查，依照被告所述：「所以以往都是我以這段SQL語法產生每日的預約數，也就是說並沒有、不存在所謂的帳務程式，合約中並無提到任何帳務程式，也未明訂開發帳務系統」等語，而聲請人分別於114年8月11日、同年9月3日分別提出同樣一份「資料庫統計法」，其上記載：「1.連線進入資料庫　2.開啟tracle_management資料庫　3.開啟public schema　4.建立新的SQL查詢，修改要統計的區間，執行查詢」，作為認定被告將帳務程式碼及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庫移轉給解放生活公司之依據，有聲請人提出之「資料庫統計法」在卷可稽。然而所謂的「SQL」並非「資料庫」本身，而是一種電腦之語法、語言，可以用來查詢資料庫中的資訊，是被告辯稱：「我以這段SQL語法產生每日的預約數，也就是說並沒有、不存在所謂的帳務程式，合約中並無提到任何帳務程式，也未明訂開發帳務系統」等語，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換言之，聲請人之所以在被告任職期間，可以向解放公司收費，係因被告在任職期間，以自製的SQL語法計算出解放公司使用聲請人資料庫之費用後，供聲請人向解放公司收費，該SQL語法並非「帳務系統」或「帳務資料庫」，且對照證人何洛所述：「沒有人把帳務程式碼移轉給我們，因為我們公司根本沒有這個東西，被告確實有把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移轉給我們，但這契約裡面本來就有載明的」等語，益證並無「帳務系統」或「帳務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之情，是難認被告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
四、本案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駁回再議處分略以：
　㈠被告就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之服務費用係使用SQL語法，其移轉予解放公司之資料庫，係依本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規定而為；且聲請人之代表人亦自承：「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解放公司，但被告在移轉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留在奇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解放公司，就算移轉是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聲請人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益徵聲請人確實同意被告將合約約定之營運系統（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無訛。故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有無故意刪除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而該部分是否屬於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範圍。
　㈡被告辯稱其係依照前述本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權利歸屬」第1項、第2項之規定，且聲請人之代表人亦同意被告將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然關於移轉之技術與資料、資料庫內容實質為何，並未明定，被告縱使有移轉聲請人之「帳務程式碼」、「客戶服務使用量資料庫」予解放公司，此部分主要攸關聲請人無法計價出帳解放公司之服務使用量，對解放公司並無何實益，然聲請人之代表人既已陳稱被告於離職前已提供一份如何連進使用量資料庫，查找解放公司上個月使用量的語法等情，若被告係故意刪除該等「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並複製至解放公司，應無須於離職前交接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使用服務量之方法，尚無法排除被告於移轉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時之誤失，導致「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被刪除，聲請人無法計價之可能。
　㈢況被告知悉聲請人因「帳務程式碼」、「服務使用量資料庫」被刪除無法計價之問題後，協助解決爭議，其並未因刪除「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而受有利益，自尚不足以認定被告在主觀上有背信之不法意圖，難認被告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等語。
五、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然揆諸前開說明，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範圍，自更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
六、本院駁回准許提起自訴聲請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不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不利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不足為不利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利於被告之認定；且聲請人或自訴人之告訴或自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如未能發現確實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30年上字第816號、85年度台上字第3638號、114年度台上字第506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均已詳細論列說明何以認定被告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疑不足之理由，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原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處分卷宗核閱無訛。經核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認事用法無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對於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復無何未經詳為調查、斟酌之缺失。聲請人以上揭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除引用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不再贅述外，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⒈聲請人指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所為之駁回再議處分未詳加審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認事用法顯有重大違誤云云（見聲自卷第4頁）。惟觀諸前揭駁回再議處分書段落二、㈢，已確實摘要「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內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並參酌聲請人之代表人於偵查中之證述，得出聲請人確實有同意被告將合約約定之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並認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有無故意刪除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帳戶程式碼、用量資料庫，及該部分是否屬於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範圍等情，有駁回再議處分書附卷可稽（詳見聲自卷第29-30頁）。由此足認聲請人所提之前開證據資料，業經臺中高分檢合法調查、斟酌，並綜合其他證據加以分析、判斷，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應無聲請意旨指摘之違誤。
　⒉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在離職前有問過聲請人後續系統（即Tracle營運系統）由誰接手維運，聲請人當時說沒有可接手，我跟客戶（即解放公司）協調是否可由客戶自行管理，結束代管等語（見交查卷第73頁）；證人即聲請人之代表人於偵查中證稱：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垃可，但被告在移轉的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留在其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垃可，就算移轉是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聲請人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見交查卷第73頁），足認聲請人之代表人於被告離職前，確實有同意被告將聲請人為解放公司開發之營運系統（含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並結束對解放公司營運系統（含資料庫）之代管等情。復觀諸聲請人所提出被告與聲請人之SKYPE對話紀錄，被告於113年8月2日便曾向聲請人之代表人提及「目前全部系統都已經轉移到垃可自己的環境了。只剩下派遣跟資料庫在我們雲端，資料庫預計這個月也會移轉完成」等語，有前開對話紀錄在卷可佐（見交查卷第123頁），益徵被告嗣後確實有將Tracle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之進度回報予聲請人之代表人，且從上開對話紀錄中，未見聲請人之代表人對於被告移轉資料庫之內容有何意見。聲請人雖以被告具有科技專業知識，亦為前聲請人之執行長，理應知悉移轉行為對於聲請人產生之重大影響等情，於偵查中指證歷歷，然被告前開所為將Tracle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之行為，既係經過聲請人之決策，且於被告離職前均有逐一回報移轉進度與交接狀況，聲請人亦未就被告之作法有何質疑或認為不妥之處，有GOOGLE雲端資料截圖附卷可佐（見交查卷第125-129頁），故被告是否確有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實屬有疑。
  ⒊另觀諸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工程團隊負責人陳奕同於113年9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略以：「目前垃可在計算量/帳務資料其實並未有獨立的表格或是資料庫內容，而是從日常營運系統的資料庫中撈取特定資料：每月奇點會在Tracle營運資料庫中的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表中下sql指令，撈取該月時間範圍內的appointment（客戶預約訂單）紀錄，統計次數，輸出成表格，作為當月出帳的依據」等語（見交查卷第249頁），核與被告於偵查中所述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方式相符（見交查卷第74頁），亦與聲請人所提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中說明被告用以計算解放公司使用量之方式並無出入（見交查卷第125-127頁），顯見被告在職期間，用以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方式，均係從屬於解放公司之「Tracle營運資料庫」中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透過SQL語法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加總計算，而聲請人係因將解放公司之營運系統（含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不再代管，進而喪失解放公司前揭營運系統之登入權限，導致聲請人無法直接進入Tracle營運資料庫使用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於情並非不合常理。故被告客觀上移除聲請人對Tracle營運系統（含資料庫）權限之行為，是否確屬於違背其任務之行為，尚非無疑。
　⒋被告於偵查中具狀辯稱：離職交接時，因疏忽未將移轉後的資料庫連線資訊載明於交接文件，導致聲請人後續計算使用量時，一時無法連線等語（見交查卷第231頁）；復稽諸前揭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工程團隊負責人陳奕同於113年9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這張資料表不是以出帳為專一功能的表格，表中內容有關連至許多系統中的關鍵功能，若直接移除，會大幅影響到整體服務運作，因此較難以單獨拆離Tracle的系統。不過該表中的資料真實反映服務紀錄，且已去識別化（較無個資洩漏的風險），因此本質上還是可作為出帳的認列依據，短期若直接開放單一一個奇點IP的瀏覽權限存取該表單，我們評估是可以進行的方式。若這方面擔心有安全性或風險承擔問題，雙方也可以另行簽定合約。中長期若希望避免直接連線至對方的資料庫，我覺得可以做幾件事情：-雙方討論規格，由奇點建立一個專門記錄垃可計算量/帳戶資料的資料庫。-由Tracle或奇點開發相對應的帳戶專門API（或是其他連線方式），將Tracle的使用紀錄，即時或定期排程傳送至奇點的資料庫」等語，足見聲請人必須透過連線進入解放公司Tracle營運資料庫內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取得服務使用量資料，乃上開系統初始設計之根本性限制，嗣因聲請人結束對解放公司Tracle營運系統之代管，並移轉該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後，聲請人必須與解放公司另行協調、更新連線進入上開系統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之方式，進而凸顯了向來透過進入Tracle營運系統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此一路徑存在之缺失。從而，能否逕將聲請人無法直接進入Tracle營運系統擷取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中之服務使用量資料一事，認定係被告惡意刪除電磁紀錄所致，亦非無疑。
　⒌況且，被告於離職前，確實已將如何進入Tracle營運系統中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路徑，撰打在聲請人所提之交接文件中，有GOOGLE雲端資料截圖附卷可佐（見交查卷第127-129頁），被告雖確有未將移轉後之資料庫連線資訊載明於交接文件之情形（見交查卷第231頁），惟於聲請人向被告反應上情時，被告均如實告知聲請人應與解放公司聯繫協調資料庫連線事宜，及解放公司應開放連線之資料表為何，有被告、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之E-mail往來紀錄截圖、聲請人之代表人與陳奕同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交查卷第101-109頁），被告前揭所為及行為反應，衡情自難與一般蓄意刪除他人電磁紀錄者相提並論，被告辯稱此係交接上之誤失，難謂無據。至聲請人嗣後因認請解放公司開放Tracle營運系統中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存取權，讓聲請人進入上開資料表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之作法，有違資訊安全政策，進而決定不使用前開連線方式，並另行開發服務使用量計算邏輯程式等情，有聲請人之代表人與陳奕同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憑（見交查卷第105、133頁），此堪認係聲請人內部為因應移轉Tracle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及權衡資訊安全所為之決策，若將此決策所需承受之不利益（即於此期間聲請人無法直接計價出帳之損害），全部歸咎於被告，難認公允。
　⒍末就聲請人雖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中另指稱被告於離職後繼續擔任解放公司之股東，而認被告具有背信之不法意圖云云（見聲自卷第48頁），惟被告於擔任聲請人執行長期間，即已同時擔任解放公司之股東，有聲請人所提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說明附卷可憑（見交查卷第123頁）。聲請人既未明確指出被告繼續擔任解放公司股東與本案指訴之情節有何關連性，尚難憑此逕認被告有何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或損害聲請人利益，而以故意刪除電磁紀錄之方式，為違背任務之行為，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內現有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被告有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之合理可疑，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本院亦無從再另為蒐證調查，故聲請人徒憑己意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鈴香
　　　　　　　　　　　　　　　　　　法　官　林德鑫
　　　　　　　　　　　　　　　　　　法　官　李少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張卉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5年度聲自字第3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奇點無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衷嵐焜  

代  理  人  張雲翔律師

被      告  施赬陽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電腦使用罪等案件，不服臺灣高

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4年12月22日114年度上聲議字第3903號駁回

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年度偵

字第5262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奇點

    無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施赬陽涉犯妨害電

    腦使用罪等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

    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4年度偵字第52625號為不起訴

    之處分，嗣聲請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

    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以114年度上聲

    議字第3903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聲請，該處分書並於民國11

    4年12月26日送達予聲請人等情，有臺中高分檢送達證書在

    卷可稽（見臺中高分檢卷第24至25頁），並經本院調取前揭

    卷宗核閱無訛。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115年1月2日向

    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聲請人之刑事委任狀、蓋有本院

    收狀戳章日期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附卷可憑（見

    聲自卷第3-9頁），是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合於

    首揭規定，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案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 

　㈡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範圍：

　　經核聲請人係針對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就下列「不起訴處分書

    告訴意旨㈠部分」所為之不起訴處分不服，聲請再議，復經

    臺中高分檢檢察長為駁回再議之處分（見聲自卷第19-20頁

    ；臺中高分檢卷第11-14頁），而依法就前開駁回再議之處

    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故本院僅就聲請人聲請再議駁回之

    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予以審究（見聲自卷第27-28頁

    ）。至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㈡部分，既未經聲請人聲請再

    議而確定，即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範圍，併此敘明。

二、聲請人原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原告訴意旨略以（即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

　　被告自104年間起至113年8月31日止，擔任聲請人之技術長

    ，負責聲請人內部與外部系統、軟體、技術等與服務有關之

    規劃、維護等工作，被告於113年8月31日離職前某日，明知

    聲請人提供予解放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即垃可公司，下稱解

    放公司）關於運輸路線規劃軟體訂閱制服務之帳務系統，係

    聲請人用以向解放公司計價收費與維持營運之內部重要程式

    碼（下稱本案帳務程式碼），竟意圖損害聲請人之利益，未

    經聲請人同意，將該程式碼及聲請人用以儲存客戶服務使用

    量之資料庫（下稱本案使用量資料庫），全數移轉予解放公

    司，使聲請人受有無法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損害。因

    認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

    等罪嫌。

　㈡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以：

　　臺中高分檢以被告於離職前仍向聲請人交接計價解放公司使

    用服務量之方法，且被告知悉聲請人因「本案帳務程式碼」

    、「本案使用量資料庫」被刪除以後無法計價之問題，仍有

    協助解決及未受有利益等理由，駁回聲請人之再議，係未斟

    酌聲請人114年9月3日提出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亦

    未立基於本案事實之發生逕自於新證上偏頗被告之利益而為

    詮釋，且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上有重大違

    誤。茲說明如下：

　⒈被告前身為聲請人技術長一職，不可能不知悉將「流量資料

    」、「用量資料」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對聲請人影

    響重大，其於離職前夕刻意將該等資料移轉至解放公司，且

    於離職後繼續擔任該公司股東，其間關聯性至為明顯，足徵

    被告具有背信之不法意圖。原處分忽略此重要事實，認事用

    法顯有違誤。

　⒉聲請人與解放公司112年5月30日簽訂之「專案服務契約書」

    第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僅係約定聲請人與解放公司間

    關於因契約所產生工作項目之無體權利及利益歸屬，並未具

    體規定聲請人須依約將「整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更遑

    論被告所為係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原處分

    逕以契約書內容認定被告所為係與事實相符，顯屬對契約條

    款為有利被告之曲解。

　⒊又駁回再議處分書已明確肯認被告將上開「流量資料」、「

    用量資料」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造成聲請人受有「

    無法計價出帳」之重大損害，顯已該當背信罪、刪除電磁紀

    錄罪之構成要件，原處分最後卻作出對被告有利之詮釋，論

    理上前後顯有矛盾。

　⒋就犯罪成立與否，應以犯罪構成要件加以判斷，被告是否於

    離職前交接計價方法、是否協助解決爭議等，均與其是否成

    立背信罪或刪除電磁紀錄罪無涉。

　⒌觀諸被告整體行為模式及其離職前所為之行為脈絡可知，被

    告並非因誤失移轉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而係長期利用擔任

    技術長所獲取之資訊控制地位及技術優勢，進行一連串損害

    聲請人權益之行為，被告上開行為主觀惡性重大，原處分有

    諸多認事用法之違誤、疏漏，爰請求聲請人准許提起自訴等

    語。

三、本案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

　㈠對照被告及證人即解放公司負責人何洛所述，解放公司確實

    與聲請人於112年5月30日簽訂「專案服務契約書（下稱本案

    契約書）」，其中契約書第6條權利歸屬第1項、第2項規定

    ：「乙方（即聲請人）因本契約所產生工作項日之無體權利

    及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及其申請權

    、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自產生之時起，均歸屬甲方（即

    解放公司）所有」、「乙方原有之技術與資料，其有體、無

    體權利及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營

    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不因乙方將其用於履行本契而受影響

    ，仍歸屬於乙方所有」，有上開契約書在卷可參，是被告辯

    稱其係依照上開規定，將聲請人整個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

    司，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又聲請人之代表人衷嵐焜於本

    署偵查中自承：「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垃可（即解

    放公司），但被告在移轉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留在奇

    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垃可，就算移轉是我同意，被

    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奇點產生何

    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據此，衷嵐焜自

    承依約，聲請人確實同意被告將聲請人之營運系統移轉予解

    放公司無訛，只是認為被告不應將「帳務程式碼及儲存客戶

    服務使用量的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然依照上開契約書

    之規定，並未特別定明究竟係移轉「哪些技術與資料」、「

    哪些資料庫」，是被告依照上開契約書之規定，「縱使有」

    移轉聲請人「帳務程式碼」、「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

    庫」予解放公司，是否有違約問題，應係民事契約解釋之問

    題，換言之，被告是否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

    磁紀錄等罪嫌，甚有可疑。

　㈡再查，依照被告所述：「所以以往都是我以這段SQL語法產生

    每日的預約數，也就是說並沒有、不存在所謂的帳務程式，

    合約中並無提到任何帳務程式，也未明訂開發帳務系統」等

    語，而聲請人分別於114年8月11日、同年9月3日分別提出同

    樣一份「資料庫統計法」，其上記載：「1.連線進入資料庫

    　2.開啟tracle_management資料庫　3.開啟public schema

    　4.建立新的SQL查詢，修改要統計的區間，執行查詢」，

    作為認定被告將帳務程式碼及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庫

    移轉給解放生活公司之依據，有聲請人提出之「資料庫統計

    法」在卷可稽。然而所謂的「SQL」並非「資料庫」本身，

    而是一種電腦之語法、語言，可以用來查詢資料庫中的資訊

    ，是被告辯稱：「我以這段SQL語法產生每日的預約數，也

    就是說並沒有、不存在所謂的帳務程式，合約中並無提到任

    何帳務程式，也未明訂開發帳務系統」等語，與事實相符，

    堪予採信。換言之，聲請人之所以在被告任職期間，可以向

    解放公司收費，係因被告在任職期間，以自製的SQL語法計

    算出解放公司使用聲請人資料庫之費用後，供聲請人向解放

    公司收費，該SQL語法並非「帳務系統」或「帳務資料庫」

    ，且對照證人何洛所述：「沒有人把帳務程式碼移轉給我們

    ，因為我們公司根本沒有這個東西，被告確實有把客戶服務

    使用量的資料移轉給我們，但這契約裡面本來就有載明的」

    等語，益證並無「帳務系統」或「帳務資料庫」移轉予解放

    公司之情，是難認被告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

    磁紀錄等罪嫌。

四、本案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駁回再議處分略以：

　㈠被告就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之服務費用係使用SQL語法，其移

    轉予解放公司之資料庫，係依本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規定

    而為；且聲請人之代表人亦自承：「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

    移轉給解放公司，但被告在移轉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

    留在奇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解放公司，就算移轉是

    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

    聲請人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益

    徵聲請人確實同意被告將合約約定之營運系統（資料庫）移

    轉予解放公司無訛。故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有無故意刪除聲請

    人計價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

    庫」，而該部分是否屬於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範圍。

　㈡被告辯稱其係依照前述本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權利歸屬」第

    1項、第2項之規定，且聲請人之代表人亦同意被告將營運系

    統移轉予解放公司，然關於移轉之技術與資料、資料庫內容

    實質為何，並未明定，被告縱使有移轉聲請人之「帳務程式

    碼」、「客戶服務使用量資料庫」予解放公司，此部分主要

    攸關聲請人無法計價出帳解放公司之服務使用量，對解放公

    司並無何實益，然聲請人之代表人既已陳稱被告於離職前已

    提供一份如何連進使用量資料庫，查找解放公司上個月使用

    量的語法等情，若被告係故意刪除該等「帳務程式碼」、「

    用量資料庫」並複製至解放公司，應無須於離職前交接聲請

    人計價解放公司使用服務量之方法，尚無法排除被告於移轉

    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時之誤失，導致「帳務程式碼」、「用

    量資料庫」被刪除，聲請人無法計價之可能。

　㈢況被告知悉聲請人因「帳務程式碼」、「服務使用量資料庫

    」被刪除無法計價之問題後，協助解決爭議，其並未因刪除

    「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而受有利益，自尚不足以

    認定被告在主觀上有背信之不法意圖，難認被告涉有刑法背

    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等語。

五、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

    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

    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

    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

    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

    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

    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

    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

    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

    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

    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

    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

    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

    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

    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

    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

    查」，然揆諸前開說明，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

    證據範圍，自更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聲請

    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

    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

    。

六、本院駁回准許提起自訴聲請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不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不利於被告之事實，

    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不足為不利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

    即應為有利於被告之認定；且聲請人或自訴人之告訴或自訴

    ，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

    ，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如未能發現確實之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最高法院30年上字第816號、85年度台上字第3638號、11

    4年度台上字第506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均已詳細論列說明何以認定被

    告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疑不足之理由，並經本院

    依職權調取前開原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處分卷宗核閱無訛

    。經核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認事用法無何

    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對於聲請

    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復無何未經詳為調查、斟酌之缺

    失。聲請人以上揭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除引用原

    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不再贅述外，

    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

    說明如下：

　⒈聲請人指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所為之駁回再議處分未詳加審

    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認事用法顯有

    重大違誤云云（見聲自卷第4頁）。惟觀諸前揭駁回再議處

    分書段落二、㈢，已確實摘要「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內聲

    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並參酌聲請人之代表人於偵查中之證

    述，得出聲請人確實有同意被告將合約約定之營運系統移轉

    予解放公司，並認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有無故意刪除聲請人計

    價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帳戶程式碼、用量資料庫，及該部

    分是否屬於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範圍等情，有駁回再議

    處分書附卷可稽（詳見聲自卷第29-30頁）。由此足認聲請

    人所提之前開證據資料，業經臺中高分檢合法調查、斟酌，

    並綜合其他證據加以分析、判斷，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應無聲請意旨指摘之違誤。

　⒉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在離職前有問過聲請人後續系統（即T

    racle營運系統）由誰接手維運，聲請人當時說沒有可接手

    ，我跟客戶（即解放公司）協調是否可由客戶自行管理，結

    束代管等語（見交查卷第73頁）；證人即聲請人之代表人於

    偵查中證稱：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垃可，但被告在

    移轉的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留在其點的用量資料庫刪

    除並複製到垃可，就算移轉是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

    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聲請人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

    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見交查卷第73頁），足認聲請人之

    代表人於被告離職前，確實有同意被告將聲請人為解放公司

    開發之營運系統（含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並結束對解

    放公司營運系統（含資料庫）之代管等情。復觀諸聲請人所

    提出被告與聲請人之SKYPE對話紀錄，被告於113年8月2日便

    曾向聲請人之代表人提及「目前全部系統都已經轉移到垃可

    自己的環境了。只剩下派遣跟資料庫在我們雲端，資料庫預

    計這個月也會移轉完成」等語，有前開對話紀錄在卷可佐（

    見交查卷第123頁），益徵被告嗣後確實有將Tracle營運系

    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之進度回報予聲請人之代表人，且從上開

    對話紀錄中，未見聲請人之代表人對於被告移轉資料庫之內

    容有何意見。聲請人雖以被告具有科技專業知識，亦為前聲

    請人之執行長，理應知悉移轉行為對於聲請人產生之重大影

    響等情，於偵查中指證歷歷，然被告前開所為將Tracle營運

    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之行為，既係經過聲請人之決策，且於

    被告離職前均有逐一回報移轉進度與交接狀況，聲請人亦未

    就被告之作法有何質疑或認為不妥之處，有GOOGLE雲端資料

    截圖附卷可佐（見交查卷第125-129頁），故被告是否確有

    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實屬有疑。

  ⒊另觀諸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工程團隊負責人陳奕同於1

    13年9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略以：「目前垃可在計算

    量/帳務資料其實並未有獨立的表格或是資料庫內容，而是

    從日常營運系統的資料庫中撈取特定資料：每月奇點會在Tr

    acle營運資料庫中的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表中下s

    ql指令，撈取該月時間範圍內的appointment（客戶預約訂

    單）紀錄，統計次數，輸出成表格，作為當月出帳的依據」

    等語（見交查卷第249頁），核與被告於偵查中所述計算解

    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方式相符（見交查卷第74頁），亦與聲

    請人所提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中說明被告用以計算解

    放公司使用量之方式並無出入（見交查卷第125-127頁），

    顯見被告在職期間，用以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方式，

    均係從屬於解放公司之「Tracle營運資料庫」中之「garbag

    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透過SQL語法擷取服務使

    用量資料加總計算，而聲請人係因將解放公司之營運系統（

    含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不再代管，進而喪失解放公司前

    揭營運系統之登入權限，導致聲請人無法直接進入Tracle營

    運資料庫使用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於情

    並非不合常理。故被告客觀上移除聲請人對Tracle營運系統

    （含資料庫）權限之行為，是否確屬於違背其任務之行為，

    尚非無疑。

　⒋被告於偵查中具狀辯稱：離職交接時，因疏忽未將移轉後的

    資料庫連線資訊載明於交接文件，導致聲請人後續計算使用

    量時，一時無法連線等語（見交查卷第231頁）；復稽諸前

    揭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工程團隊負責人陳奕同於113

    年9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

    ce這張資料表不是以出帳為專一功能的表格，表中內容有關

    連至許多系統中的關鍵功能，若直接移除，會大幅影響到整

    體服務運作，因此較難以單獨拆離Tracle的系統。不過該表

    中的資料真實反映服務紀錄，且已去識別化（較無個資洩漏

    的風險），因此本質上還是可作為出帳的認列依據，短期若

    直接開放單一一個奇點IP的瀏覽權限存取該表單，我們評估

    是可以進行的方式。若這方面擔心有安全性或風險承擔問題

    ，雙方也可以另行簽定合約。中長期若希望避免直接連線至

    對方的資料庫，我覺得可以做幾件事情：-雙方討論規格，

    由奇點建立一個專門記錄垃可計算量/帳戶資料的資料庫。-

    由Tracle或奇點開發相對應的帳戶專門API（或是其他連線

    方式），將Tracle的使用紀錄，即時或定期排程傳送至奇點

    的資料庫」等語，足見聲請人必須透過連線進入解放公司Tr

    acle營運資料庫內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

    ，取得服務使用量資料，乃上開系統初始設計之根本性限制

    ，嗣因聲請人結束對解放公司Tracle營運系統之代管，並移

    轉該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後，聲請人必須與解放公司另行協

    調、更新連線進入上開系統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之方式，進

    而凸顯了向來透過進入Tracle營運系統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

    此一路徑存在之缺失。從而，能否逕將聲請人無法直接進入

    Tracle營運系統擷取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

    中之服務使用量資料一事，認定係被告惡意刪除電磁紀錄所

    致，亦非無疑。

　⒌況且，被告於離職前，確實已將如何進入Tracle營運系統中

    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路徑，撰打在聲請人所提

    之交接文件中，有GOOGLE雲端資料截圖附卷可佐（見交查卷

    第127-129頁），被告雖確有未將移轉後之資料庫連線資訊

    載明於交接文件之情形（見交查卷第231頁），惟於聲請人

    向被告反應上情時，被告均如實告知聲請人應與解放公司聯

    繫協調資料庫連線事宜，及解放公司應開放連線之資料表為

    何，有被告、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之E-mail往來紀錄

    截圖、聲請人之代表人與陳奕同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

    稽（見交查卷第101-109頁），被告前揭所為及行為反應，

    衡情自難與一般蓄意刪除他人電磁紀錄者相提並論，被告辯

    稱此係交接上之誤失，難謂無據。至聲請人嗣後因認請解放

    公司開放Tracle營運系統中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

    e資料表存取權，讓聲請人進入上開資料表擷取服務使用量

    資料之作法，有違資訊安全政策，進而決定不使用前開連線

    方式，並另行開發服務使用量計算邏輯程式等情，有聲請人

    之代表人與陳奕同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憑（見交查卷第10

    5、133頁），此堪認係聲請人內部為因應移轉Tracle營運系

    統予解放公司及權衡資訊安全所為之決策，若將此決策所需

    承受之不利益（即於此期間聲請人無法直接計價出帳之損害

    ），全部歸咎於被告，難認公允。

　⒍末就聲請人雖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中另指稱被告

    於離職後繼續擔任解放公司之股東，而認被告具有背信之不

    法意圖云云（見聲自卷第48頁），惟被告於擔任聲請人執行

    長期間，即已同時擔任解放公司之股東，有聲請人所提之「

    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說明附卷可憑（見交查卷第123頁）

    。聲請人既未明確指出被告繼續擔任解放公司股東與本案指

    訴之情節有何關連性，尚難憑此逕認被告有何意圖為自己或

    第三人之利益或損害聲請人利益，而以故意刪除電磁紀錄之

    方式，為違背任務之行為，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內現有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被告有涉

    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之合理可疑，原偵查、再議機

    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犯

    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

    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

    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本院亦無從

    再另為蒐證調查，故聲請人徒憑己意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

    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鈴香

　　　　　　　　　　　　　　　　　　法　官　林德鑫

　　　　　　　　　　　　　　　　　　法　官　李少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張卉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5年度聲自字第3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奇點無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衷嵐焜  

代  理  人  張雲翔律師

被      告  施赬陽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電腦使用罪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4年12月22日114年度上聲議字第390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4年度偵字第5262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奇點無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施赬陽涉犯妨害電腦使用罪等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4年度偵字第52625號為不起訴之處分，嗣聲請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以114年度上聲議字第3903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聲請，該處分書並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送達予聲請人等情，有臺中高分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臺中高分檢卷第24至25頁），並經本院調取前揭卷宗核閱無訛。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115年1月2日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聲請人之刑事委任狀、蓋有本院收狀戳章日期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附卷可憑（見聲自卷第3-9頁），是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合於首揭規定，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案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㈡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範圍：

　　經核聲請人係針對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就下列「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所為之不起訴處分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中高分檢檢察長為駁回再議之處分（見聲自卷第19-20頁；臺中高分檢卷第11-14頁），而依法就前開駁回再議之處分，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故本院僅就聲請人聲請再議駁回之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予以審究（見聲自卷第27-28頁）。至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㈡部分，既未經聲請人聲請再議而確定，即不在本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範圍，併此敘明。

二、聲請人原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原告訴意旨略以（即不起訴處分書告訴意旨㈠部分）：

　　被告自104年間起至113年8月31日止，擔任聲請人之技術長，負責聲請人內部與外部系統、軟體、技術等與服務有關之規劃、維護等工作，被告於113年8月31日離職前某日，明知聲請人提供予解放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即垃可公司，下稱解放公司）關於運輸路線規劃軟體訂閱制服務之帳務系統，係聲請人用以向解放公司計價收費與維持營運之內部重要程式碼（下稱本案帳務程式碼），竟意圖損害聲請人之利益，未經聲請人同意，將該程式碼及聲請人用以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之資料庫（下稱本案使用量資料庫），全數移轉予解放公司，使聲請人受有無法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損害。因認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

　㈡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以：

　　臺中高分檢以被告於離職前仍向聲請人交接計價解放公司使用服務量之方法，且被告知悉聲請人因「本案帳務程式碼」、「本案使用量資料庫」被刪除以後無法計價之問題，仍有協助解決及未受有利益等理由，駁回聲請人之再議，係未斟酌聲請人114年9月3日提出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亦未立基於本案事實之發生逕自於新證上偏頗被告之利益而為詮釋，且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上有重大違誤。茲說明如下：

　⒈被告前身為聲請人技術長一職，不可能不知悉將「流量資料」、「用量資料」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對聲請人影響重大，其於離職前夕刻意將該等資料移轉至解放公司，且於離職後繼續擔任該公司股東，其間關聯性至為明顯，足徵被告具有背信之不法意圖。原處分忽略此重要事實，認事用法顯有違誤。

　⒉聲請人與解放公司112年5月30日簽訂之「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僅係約定聲請人與解放公司間關於因契約所產生工作項目之無體權利及利益歸屬，並未具體規定聲請人須依約將「整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更遑論被告所為係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原處分逕以契約書內容認定被告所為係與事實相符，顯屬對契約條款為有利被告之曲解。

　⒊又駁回再議處分書已明確肯認被告將上開「流量資料」、「用量資料」直接刪除並複製至解放公司，造成聲請人受有「無法計價出帳」之重大損害，顯已該當背信罪、刪除電磁紀錄罪之構成要件，原處分最後卻作出對被告有利之詮釋，論理上前後顯有矛盾。

　⒋就犯罪成立與否，應以犯罪構成要件加以判斷，被告是否於離職前交接計價方法、是否協助解決爭議等，均與其是否成立背信罪或刪除電磁紀錄罪無涉。

　⒌觀諸被告整體行為模式及其離職前所為之行為脈絡可知，被告並非因誤失移轉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而係長期利用擔任技術長所獲取之資訊控制地位及技術優勢，進行一連串損害聲請人權益之行為，被告上開行為主觀惡性重大，原處分有諸多認事用法之違誤、疏漏，爰請求聲請人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本案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

　㈠對照被告及證人即解放公司負責人何洛所述，解放公司確實與聲請人於112年5月30日簽訂「專案服務契約書（下稱本案契約書）」，其中契約書第6條權利歸屬第1項、第2項規定：「乙方（即聲請人）因本契約所產生工作項日之無體權利及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及其申請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自產生之時起，均歸屬甲方（即解放公司）所有」、「乙方原有之技術與資料，其有體、無體權利及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不因乙方將其用於履行本契而受影響，仍歸屬於乙方所有」，有上開契約書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其係依照上開規定，將聲請人整個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又聲請人之代表人衷嵐焜於本署偵查中自承：「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垃可（即解放公司），但被告在移轉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留在奇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垃可，就算移轉是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奇點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據此，衷嵐焜自承依約，聲請人確實同意被告將聲請人之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無訛，只是認為被告不應將「帳務程式碼及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然依照上開契約書之規定，並未特別定明究竟係移轉「哪些技術與資料」、「哪些資料庫」，是被告依照上開契約書之規定，「縱使有」移轉聲請人「帳務程式碼」、「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庫」予解放公司，是否有違約問題，應係民事契約解釋之問題，換言之，被告是否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甚有可疑。

　㈡再查，依照被告所述：「所以以往都是我以這段SQL語法產生每日的預約數，也就是說並沒有、不存在所謂的帳務程式，合約中並無提到任何帳務程式，也未明訂開發帳務系統」等語，而聲請人分別於114年8月11日、同年9月3日分別提出同樣一份「資料庫統計法」，其上記載：「1.連線進入資料庫　2.開啟tracle_management資料庫　3.開啟public schema　4.建立新的SQL查詢，修改要統計的區間，執行查詢」，作為認定被告將帳務程式碼及儲存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庫移轉給解放生活公司之依據，有聲請人提出之「資料庫統計法」在卷可稽。然而所謂的「SQL」並非「資料庫」本身，而是一種電腦之語法、語言，可以用來查詢資料庫中的資訊，是被告辯稱：「我以這段SQL語法產生每日的預約數，也就是說並沒有、不存在所謂的帳務程式，合約中並無提到任何帳務程式，也未明訂開發帳務系統」等語，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換言之，聲請人之所以在被告任職期間，可以向解放公司收費，係因被告在任職期間，以自製的SQL語法計算出解放公司使用聲請人資料庫之費用後，供聲請人向解放公司收費，該SQL語法並非「帳務系統」或「帳務資料庫」，且對照證人何洛所述：「沒有人把帳務程式碼移轉給我們，因為我們公司根本沒有這個東西，被告確實有把客戶服務使用量的資料移轉給我們，但這契約裡面本來就有載明的」等語，益證並無「帳務系統」或「帳務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之情，是難認被告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

四、本案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駁回再議處分略以：

　㈠被告就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之服務費用係使用SQL語法，其移轉予解放公司之資料庫，係依本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規定而為；且聲請人之代表人亦自承：「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解放公司，但被告在移轉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留在奇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解放公司，就算移轉是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聲請人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益徵聲請人確實同意被告將合約約定之營運系統（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無訛。故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有無故意刪除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而該部分是否屬於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範圍。

　㈡被告辯稱其係依照前述本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權利歸屬」第1項、第2項之規定，且聲請人之代表人亦同意被告將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然關於移轉之技術與資料、資料庫內容實質為何，並未明定，被告縱使有移轉聲請人之「帳務程式碼」、「客戶服務使用量資料庫」予解放公司，此部分主要攸關聲請人無法計價出帳解放公司之服務使用量，對解放公司並無何實益，然聲請人之代表人既已陳稱被告於離職前已提供一份如何連進使用量資料庫，查找解放公司上個月使用量的語法等情，若被告係故意刪除該等「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並複製至解放公司，應無須於離職前交接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使用服務量之方法，尚無法排除被告於移轉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時之誤失，導致「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被刪除，聲請人無法計價之可能。

　㈢況被告知悉聲請人因「帳務程式碼」、「服務使用量資料庫」被刪除無法計價之問題後，協助解決爭議，其並未因刪除「帳務程式碼」、「用量資料庫」而受有利益，自尚不足以認定被告在主觀上有背信之不法意圖，難認被告涉有刑法背信及同法第359條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等語。

五、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然揆諸前開說明，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範圍，自更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

六、本院駁回准許提起自訴聲請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不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不利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不足為不利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利於被告之認定；且聲請人或自訴人之告訴或自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如未能發現確實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30年上字第816號、85年度台上字第3638號、114年度台上字第506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均已詳細論列說明何以認定被告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疑不足之理由，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原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處分卷宗核閱無訛。經核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認事用法無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對於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復無何未經詳為調查、斟酌之缺失。聲請人以上揭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除引用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不再贅述外，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⒈聲請人指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所為之駁回再議處分未詳加審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認事用法顯有重大違誤云云（見聲自卷第4頁）。惟觀諸前揭駁回再議處分書段落二、㈢，已確實摘要「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內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並參酌聲請人之代表人於偵查中之證述，得出聲請人確實有同意被告將合約約定之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並認本案爭點在於被告有無故意刪除聲請人計價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帳戶程式碼、用量資料庫，及該部分是否屬於專案服務契約書第6條之範圍等情，有駁回再議處分書附卷可稽（詳見聲自卷第29-30頁）。由此足認聲請人所提之前開證據資料，業經臺中高分檢合法調查、斟酌，並綜合其他證據加以分析、判斷，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應無聲請意旨指摘之違誤。

　⒉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在離職前有問過聲請人後續系統（即Tracle營運系統）由誰接手維運，聲請人當時說沒有可接手，我跟客戶（即解放公司）協調是否可由客戶自行管理，結束代管等語（見交查卷第73頁）；證人即聲請人之代表人於偵查中證稱：的確是我要把營運系統移轉給垃可，但被告在移轉的過程中，同時也把本來應該留在其點的用量資料庫刪除並複製到垃可，就算移轉是我同意，被告也應該知道若用量資料庫移轉給客戶，會對於聲請人產生何後果，然而被告並無向我報告此事等語（見交查卷第73頁），足認聲請人之代表人於被告離職前，確實有同意被告將聲請人為解放公司開發之營運系統（含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並結束對解放公司營運系統（含資料庫）之代管等情。復觀諸聲請人所提出被告與聲請人之SKYPE對話紀錄，被告於113年8月2日便曾向聲請人之代表人提及「目前全部系統都已經轉移到垃可自己的環境了。只剩下派遣跟資料庫在我們雲端，資料庫預計這個月也會移轉完成」等語，有前開對話紀錄在卷可佐（見交查卷第123頁），益徵被告嗣後確實有將Tracle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之進度回報予聲請人之代表人，且從上開對話紀錄中，未見聲請人之代表人對於被告移轉資料庫之內容有何意見。聲請人雖以被告具有科技專業知識，亦為前聲請人之執行長，理應知悉移轉行為對於聲請人產生之重大影響等情，於偵查中指證歷歷，然被告前開所為將Tracle營運系統移轉予解放公司之行為，既係經過聲請人之決策，且於被告離職前均有逐一回報移轉進度與交接狀況，聲請人亦未就被告之作法有何質疑或認為不妥之處，有GOOGLE雲端資料截圖附卷可佐（見交查卷第125-129頁），故被告是否確有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實屬有疑。

  ⒊另觀諸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工程團隊負責人陳奕同於113年9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略以：「目前垃可在計算量/帳務資料其實並未有獨立的表格或是資料庫內容，而是從日常營運系統的資料庫中撈取特定資料：每月奇點會在Tracle營運資料庫中的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表中下sql指令，撈取該月時間範圍內的appointment（客戶預約訂單）紀錄，統計次數，輸出成表格，作為當月出帳的依據」等語（見交查卷第249頁），核與被告於偵查中所述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方式相符（見交查卷第74頁），亦與聲請人所提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中說明被告用以計算解放公司使用量之方式並無出入（見交查卷第125-127頁），顯見被告在職期間，用以計算解放公司服務使用量之方式，均係從屬於解放公司之「Tracle營運資料庫」中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透過SQL語法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加總計算，而聲請人係因將解放公司之營運系統（含資料庫）移轉予解放公司不再代管，進而喪失解放公司前揭營運系統之登入權限，導致聲請人無法直接進入Tracle營運資料庫使用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於情並非不合常理。故被告客觀上移除聲請人對Tracle營運系統（含資料庫）權限之行為，是否確屬於違背其任務之行為，尚非無疑。

　⒋被告於偵查中具狀辯稱：離職交接時，因疏忽未將移轉後的資料庫連線資訊載明於交接文件，導致聲請人後續計算使用量時，一時無法連線等語（見交查卷第231頁）；復稽諸前揭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工程團隊負責人陳奕同於113年9月18日之LINE對話紀錄：「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這張資料表不是以出帳為專一功能的表格，表中內容有關連至許多系統中的關鍵功能，若直接移除，會大幅影響到整體服務運作，因此較難以單獨拆離Tracle的系統。不過該表中的資料真實反映服務紀錄，且已去識別化（較無個資洩漏的風險），因此本質上還是可作為出帳的認列依據，短期若直接開放單一一個奇點IP的瀏覽權限存取該表單，我們評估是可以進行的方式。若這方面擔心有安全性或風險承擔問題，雙方也可以另行簽定合約。中長期若希望避免直接連線至對方的資料庫，我覺得可以做幾件事情：-雙方討論規格，由奇點建立一個專門記錄垃可計算量/帳戶資料的資料庫。-由Tracle或奇點開發相對應的帳戶專門API（或是其他連線方式），將Tracle的使用紀錄，即時或定期排程傳送至奇點的資料庫」等語，足見聲請人必須透過連線進入解放公司Tracle營運資料庫內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取得服務使用量資料，乃上開系統初始設計之根本性限制，嗣因聲請人結束對解放公司Tracle營運系統之代管，並移轉該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後，聲請人必須與解放公司另行協調、更新連線進入上開系統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之方式，進而凸顯了向來透過進入Tracle營運系統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此一路徑存在之缺失。從而，能否逕將聲請人無法直接進入Tracle營運系統擷取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中之服務使用量資料一事，認定係被告惡意刪除電磁紀錄所致，亦非無疑。

　⒌況且，被告於離職前，確實已將如何進入Tracle營運系統中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路徑，撰打在聲請人所提之交接文件中，有GOOGLE雲端資料截圖附卷可佐（見交查卷第127-129頁），被告雖確有未將移轉後之資料庫連線資訊載明於交接文件之情形（見交查卷第231頁），惟於聲請人向被告反應上情時，被告均如實告知聲請人應與解放公司聯繫協調資料庫連線事宜，及解放公司應開放連線之資料表為何，有被告、聲請人之代表人與解放公司之E-mail往來紀錄截圖、聲請人之代表人與陳奕同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交查卷第101-109頁），被告前揭所為及行為反應，衡情自難與一般蓄意刪除他人電磁紀錄者相提並論，被告辯稱此係交接上之誤失，難謂無據。至聲請人嗣後因認請解放公司開放Tracle營運系統中之garbage_appointment_service資料表存取權，讓聲請人進入上開資料表擷取服務使用量資料之作法，有違資訊安全政策，進而決定不使用前開連線方式，並另行開發服務使用量計算邏輯程式等情，有聲請人之代表人與陳奕同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憑（見交查卷第105、133頁），此堪認係聲請人內部為因應移轉Tracle營運系統予解放公司及權衡資訊安全所為之決策，若將此決策所需承受之不利益（即於此期間聲請人無法直接計價出帳之損害），全部歸咎於被告，難認公允。

　⒍末就聲請人雖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中另指稱被告於離職後繼續擔任解放公司之股東，而認被告具有背信之不法意圖云云（見聲自卷第48頁），惟被告於擔任聲請人執行長期間，即已同時擔任解放公司之股東，有聲請人所提之「證據集資訊彙整概要」說明附卷可憑（見交查卷第123頁）。聲請人既未明確指出被告繼續擔任解放公司股東與本案指訴之情節有何關連性，尚難憑此逕認被告有何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或損害聲請人利益，而以故意刪除電磁紀錄之方式，為違背任務之行為，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內現有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被告有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罪嫌之合理可疑，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涉犯背信、刪除電磁紀錄等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本院亦無從再另為蒐證調查，故聲請人徒憑己意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鈴香

　　　　　　　　　　　　　　　　　　法　官　林德鑫

　　　　　　　　　　　　　　　　　　法　官　李少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張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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